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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 4月 14日實驗教育委員會議訂定 

壹、依據：依據 114年 2月 26日教育部臺教授國字第 1145400975號函

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提升學生科學素養、科學探究、邏輯思考及創新能力。透過專題

製作、實際操作和觀察等，培養其科學探究與問題解決的能力，

並激發其創新思維。 

二、透過規劃數理及科學專題等進階課程，讓學生學習掌握數據分

析、科學實驗、程式設計等實際操作技能，為未來的職涯進行探

究。並引導學生掌握科學核心知識，發展跨學科的整合能力。  

三、透過探究數理科學的過程，以開放式探究的專題實作，激發學生

的科學潛能及興趣，培養學生探究能力。引領學生具備實驗能力

及提昇科學素養，並能成為獨立的研究者。 

參、對象及方式： 

一、甄選對象：本校 114學年度入學之高一學生。 

二、甄選方式：經免試入學錄取本校後，依據學生參與實驗班之意

願，符合報名資格之新生得於報名期限內向本校註冊組提出申

請。評選標準如下： 

(一)報名條件：國中教育會考英文成績達 B 以上，且有興趣者皆

可報名本班。 

(二)甄選項目： 

1.依據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換算為本校積分，以學生會考

數學與自然之本校積分總和，擇優錄取。本校積分換算如

下：  

會考等級 A++ A+ A B++ B+ B C 

積分 20 18 16 12 8 4 2 

(三)成績採計方式： 

1.採計會考數學與自然之本校積分總和，由高至低，依序錄

取。 

2.如有超額，則以下列順序進行比序： 

(1)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積分 

(2)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積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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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國中教育會考總成績積分 

(四)特別加分條件：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及自然科成績均達 A++者

或曾獲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縣市優勝以上者優先錄取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直升入學：填妥報名表後，於直升報到日（114/06/16）上午

9～11 時，親自繳交報名表至教務處註冊組。報名表如附件

一。 

(二)免試入學：於免試報到日（114/07/10）上午 9～11 時，親自

繳交報名表至教務處註冊組。報名表如附件一。 

四、錄取及放棄： 

(一)錄取公告：於 114/07/15(二)下午 4時前，公告於本校網頁。 

(二)回傳入班同意書：於 114/07/16(三)下午 3時前，填妥入班同

意書後，親自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；未於前述時間內繳交

者，一律視為放棄。同意書如附件二。 

(三)備取通知：114/07/17(四)上午 8 時起，依備取順序通知，備

取報到方式同前項。 

肆、轉入轉出方式： 

一、轉出： 

(一)申請轉出：學生本人得考量其興趣、性向及預期目標等因

素，於每學期末主動申請轉出。 

(二)輔導轉出：學生品性及生活適應不良，經導師、任課教師提

報，足以影響實驗課程之進行時，得參考學生意願，並經實

驗教育委員會同意後，輔導轉出。為維持教師教學及學生學

習之穩定性，高二起學校不再進行輔導轉出。 

二、轉入： 

得依學生參與實驗教育之意願，經實驗教育委員會同意後，擇適

合之學生遞補：由「申請轉出」及「輔導轉出」兩者所產生之缺

額，得依前一學期採計數學+自然科(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科)學

期成績換算排名百分比平均，擇優遞補。遞補原則得參酌納入學

生多元性向測驗及興趣量表等整體表現，轉入原則上於高二上學

期結束前辦理，但學生在升高二下以後，原則上班級成員將不再

異動，直到高三畢業。 

伍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揚子高級中等學校 114學年度實驗教育委員會決

議辦理。 

陸、本辦法經實驗教育委員會決議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其修正時亦

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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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（民國年）  畢業學校  

監護人姓名  與學生關係  

聯 電 話  監護人手機  

絡 Email    

方 戶籍地址    

式 通訊地址 
□同戶籍地址 

 
  

報名資格 □直升入學 □免試入學 

學生簽名  監護人簽名  

資料審核 
□資料填寫完整 

□資料填寫不完整，待補件 
承辦人員核章  

以下資料由教務處 填寫   

會考成績及特別條 件加分   

科目 英文 數學 自然 國文 社會 作文 特別條件 

等第        

分數        
 

■基本條件：英文成績達 B以上，且有興趣者皆可報名本班 

□比序 1：數學與自然之積分總和：_______ 

□比序 2：數學積分：________ 

□比序 3：自然積分：________ 

□比序 4：總成績積分：________ 

□特別加分條件：□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及自然科成績均達 A++者 

□曾獲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縣市優勝以上者 

審核結果 
□錄取 

□不錄取 
教務處戳章 

 

 

☆繳交期限：直升入學：114/06/06(五)上午 9～11時；免試入學：114/07/10(四)上午 9～11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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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性 別  電 話  

地 址    

說明： 

一、學生若因品行或生活適應不良，經導師、任課教師提報，足以影響實驗

課程之進行時，得參考學生意願，並經實驗教育委員會同意後，輔導轉

換至其他班群就讀。 

二、本同意書於 114/07/16(三)下午 3時前，填妥入班同意書後，親自繳交至

教務處註冊組；未於前述時間內繳交者，一律視為放棄。 

  □已詳閱並同意以上說明 

本人 
□願意就讀 

□自願放棄 
貴校數理實驗班， 特此聲明。 

  
此致 

揚子高級中等學校 

學生簽名  監護人簽名  

日 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